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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地 2020-WG-40 号地块开发建设协议 

 

甲方：江苏省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江苏省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定位，为加快

推进产城融合，构建“中心城市核”核中之核, 打造苏州南城首善之区,就

石湖西路北侧、新蠡路东侧地块开发建设要求等，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互信、

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良好愿望，特签订本协议： 

1．  产业定位及要求  

    1.1 在该地块挂牌成交后 3个月内，乙方须引入至少 1家中国科学院大

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实验室发布《2019 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中全球人工

智能 TOP20 企业。土地挂牌成交后 6 个月内该人工智能企业须在吴中高新

区辖区内成立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及创新孵化平台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不低

于 1000 万。 

    1.2 乙方须自持办公计容面积不少于 8600 平方米；其余办公可以分割

销售、分割转让，其中不少于 15000 平方米办公的可分割销售、分割转让

及再次转让的对象须为经科技部门认定的科技类企业，科技类企业认定以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 号）和《江苏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实施细则（试行）》（苏科政发〔2018〕75 号）等为认定标

准。乙方分割销售及转让前须至吴中区区级科技部门核定，报属地政府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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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应房屋分割销售、转让或再次转让时甲方须书面提示购买方及受让

方该房屋应作为科技类企业载体使用，受让人须符合本款科技类企业要求。 

1.3  乙方应在取得商业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表1年内投产。自本项目《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10 年内（税款所属期），整体缴

纳税金（不扣除部分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企业可能享受的税费返还）不低于

每年 2000 万。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署之日起，甲方负责

对出让宗地连续 10 年内分 3 次进行入库税收测算和监管，时间要求为第 4

年测算第 1次年均入库税收（第 1至 3年合计平均），第 7年测算第 2次年

均入库税收（第 4至 6年合计平均），第 11 年测算第 3次年均入库税收（第

7至 10 年合计平均）。 

2．  开竣工时间  

该地块须在自交地之日起 1年内开工（以施工许可证日期为准），必须

在交地之日起 3年内竣工（以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日期为准）。 

3.  服务支持 

甲方为乙方开发建设做好服务工作。 

4.   公司注册  

乙方竞得地块后，须将该地块项目公司注册在江苏省吴中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范围内，并将项目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在江苏省吴中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缴纳。 

5.   项目履约保证金及违约责任 

5.1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须在 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

付项目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或提供同等金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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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 

5.2 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第 1.1 条款，应按甲方要求限期进行整改，

如未能按期整改的，履约保证金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或同等金

额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全部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履行本协议第 1.1

条款，返还履约保证金 3000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或同等金额见索即

付银行履约保函）。 

 如乙方未能按约定时间开工（政府原因及不可抗力除外），履约保证

金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或同等金额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作

为违约金不予退还。，按约定时间开工，甲方退还乙方项目开工履约保证金

1000 万元 （大写：壹仟万元）（或同等金额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 

如乙方未能按约定时间竣工（政府原因及不可抗力除外），履约保证金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或同等金额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作为违

约金不予退还，按约定时间竣工，甲方退还乙方项目开工履约保证金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或同等金额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 

保证金如不足以支付违约金，由乙方另行支付。履约保证金已提前扣

除无法返还的，不予返还。 

5.3 以上保证金在甲方帐户滞留期间，由甲方按银行同期存款年利率计

息，并在返还时随保证金一并支付。如乙方提供银行保函的，则该保函担

保时效同前述现金履约保证金一致，并且甲方不承担相关利息。 

5.4 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第 1.3 条款，如乙方在测算周期内未能达到

平均 2000 万/年缴纳税金标准，应承担违约责任，差额部分以违约金形式

支付甲方，在甲方出具测算结果后 3 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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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个月内完成支付的，应按日向甲方交纳相当于差额税收金额万分之三

的滞纳金。 

6.住宅必须与商业、办公部分同步开工建设，在商业办公部分取得施

工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商品住宅预售（现售），商品住宅预售（现售）计容

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住宅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70%；商业、办公主体结构封

顶后，方可办理其余住宅部分预售（现售）许可证。同时，预售（现售）

须满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的通知》（苏住

建规【2014】9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苏府【2016】119 号）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意见的通知》（苏府【2016】150 号）要求。商业地块未按

照合同约定开竣工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及相关建设投入不

予补偿。 

7.监管协议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本协议或全

部不能履行，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

的补救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当事人迟延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

抗力，不具有免责效力。因本监管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

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依法向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乙方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之前，须与甲方签订本监管协议。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

方应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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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江苏省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